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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编号：临2017-264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九通投资、

南京鼎通拟与新华信托签署《增资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增资协议 

 合同金额：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拟以货币形式向南京鼎通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增资

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由各方加盖公章且经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一、 交易概述  

（一） 交易基本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夏幸福”）间接全资

子公司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通投资”）、九通投资全资子公司

南京鼎通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鼎通”）拟与新华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信托”）签署《增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涉及九通投资及新华信托向南京鼎通增资，九通投资先行对南京鼎通增资人民币

23.43亿元，其中6.8978亿元进入注册资本，剩余部分计入南京鼎通资本公积；

新华信托在九通投资完成对南京鼎通增资后向南京鼎通增资不超过人民币15亿

元，其中人民币5.0025亿元将用于增加南京鼎通的注册资本，剩余部分将计入南

京鼎通的资本公积。 

目前南京鼎通为九通投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亿元。本次交易

完成后，南京鼎通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13.9003亿元，九通投资持有其64.01%

的股权，新华信托持有其35.99%的股权。 

就本次交易中九通投资、南京鼎通与新华信托签署的所有合同（包括但不限

于《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如有）、《分红协议》（如有）），公司

为九通投资全部义务的履行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九通投资以其持

有的南京鼎通64.01%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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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7年9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下属公司九通投资、南京鼎通与新华信托签署<增资协议>的议案》。 

（三）后续事项  

公司将签订具体的交易实施合同。如新华信托退出南京鼎通，公司将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对交易实施情况进行披露。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桂林； 

注册资本：4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北城一路6号1-1、2-1、3-1、4-1； 

成立日期：1998年4月20日； 

经营范围：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

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

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固有财产为他

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以上经营范围包括本外币业务； 

股东情况：上海珊瑚礁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持股40%、上海纪辉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持股21.4286%、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7.3289%、北京宏达信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持股10.0%、人和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6711%、巴克莱银行有

限公司持股5.5715%。 

三、 本次交易的主要合同条款 

（一）增资事项 

1、由九通投资先完成对南京鼎通的 23.43 亿元增资，其中 6.8978 亿元进入

注册资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九通投资完成对南京鼎通增资后，新华信托

以货币形式对南京鼎通增资 15亿元，其中 5.0025 亿元进入注册资本，剩余部分

计入资本公积。双方完成前述增资后，南京鼎通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2亿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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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人民币 13.9003亿元，九通投资持有其 64.01%的股权，新华信托持有其 35.99%

的股权。 

（二）南京鼎通增资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后注册资本（万元） 所占比例 

九通投资 88,978  64.01% 

新华信托 50,025 35.99% 

合计 139,003 100% 

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以工商变更登记信息为准。 

（三）新华信托享有的基本权利 

享有法律规定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受益、重大决策、

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股东根据法律及章程应享有的知情权和查询权。 

（四）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的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陈述

与保证或承诺的，视为该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受损害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

的全部损失。 

四、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新华信托开展合作，有利于充裕南京鼎通的货币资金，推进南京鼎通

旗下项目开发建设进度。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南京鼎通64.01%股权，南京鼎通

仍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 备查文件 

（一）《华夏幸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3日 


